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告知承诺书

准予许可机关的告知

根据《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寿县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寿政〔2021〕24号），本准予许可机关就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事项告知如下：

法律依据

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二十五条　国家实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制度。

开办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，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附具相关材料。受理申请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法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的规定进行审查。经审查合格的，发给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；不合格的，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设定条件
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二十四条　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，应当符合下列动物防疫条件：

（一）场所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、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；

（二）生产经营区域封闭隔离，工程设计和有关流程符合动物防疫要求；

（三）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污水、污物处理设施，病死动物、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，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；

（四）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；

（五）有完善的隔离消毒、购销台账、日常巡查等动物防疫制度；

（六）具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动物防疫条件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
1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申请表

2、设施农用地使用批复　

3、场区平面图

4、环评报告（备案）
4、设施设备清单

5、管理文本制度

6、人员情况（有关人员的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）

上述前两项材料为必须提交的材料，其他材料为适用于告知承诺方式。

四、承诺效力

申请人承诺符合上述条件并提交材料的，当场作出审批决定，制作相应的行政审批证件，依法送达申请人。

五、监督与法律责任

1、申请人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，应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，并在经营中遵守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。同时在门户网站对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公示7个工作日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2、业务主管部门将于作出准予许可决定30日内对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，检查中发现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立即要求限期整改；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，并记入其信用档案，且今后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。  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业务主管部门：
（盖章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签字）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　　
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

承诺书

申请人就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事项，郑重作出下列承诺：
一、所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

二、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三、已对照法定条件要求进行了自查，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法定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

四、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；

五、若违反承诺和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人：(签字盖章）               

　　　　 日     期：     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受理单位与申请人各执一份。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